
 
 

 
 

嘉康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直销员推销合同 

 

 

甲 方：嘉康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乙方（姓名）：＿＿＿＿＿＿＿＿＿ 

 

地 址：＿＿＿＿＿＿＿＿＿＿＿＿ 

 

 

业务编号：＿＿＿＿＿＿＿＿＿＿＿＿ 

 

 

联系电话： ＿＿＿＿＿＿＿＿＿＿＿＿ 

 

 

身份证号码：＿＿＿＿＿＿＿＿＿＿＿ 

 

 

鉴于乙方已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愿意成为甲方招募的直销员，根据《直销管理条 

例》、《禁止传销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如下并

共同遵守： 

 

第一条：直销员招募 

 

1、甲乙双方依法签订和履行本合同形成平等的合同关系。乙方不是甲方具有劳动关系

的雇员，乙方不享受甲方雇员享受的任何权利或待遇，包括但不限于工资、奖金、福利、

医疗、加班费、假期、保险等。 

 

2、只有甲方和甲方被依法批准确认的分支机构可以招募直销员，乙方不得自行招募直

销员。乙方经培训、考试合格并签订《直销员推销合同》后，由甲方颁发《直销员证》；

乙方在取得直销员证后方可开展直销活动。 

 

3、乙方不属于下列不得被招募为直销员的人员：未满 18 周岁的人员；无民事行为能

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员，全日制在校学生、教师、医务人员、公务员和现役军

人；直销公司的正式员工；境外人员以及法律法规规定不得从事兼职的人员。 

 

第二条：双方权利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直销员须知》是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乙方已阅读了解并同意接受《直销员须

知》。乙方同意甲方拥有依其自身业务判断随时修订《直销员须知》等与直销员相关的

规章制度；制定及修改产品价格，增加、减少、改进或停止生产某些产品；制定修改市

场激励及折扣优惠计划的权利；乙方同意甲方有权未经其批准而制定和/或修订前述规

章制度、产品规划或者市场计划并予以遵守。甲方应通知乙方《直销员须知》及适用



 
 

 
 

于双方之间关系的相关条款的变化。乙方同意遵守所有修订的条款。乙方继续履行本合

同项下的服务并继续接受甲方所支付的报酬表明乙方同意接受所有修订的条款。 

 

2、甲方有权监督乙方履行本合同。如乙方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违反本合同的约定

或甲方的《直销员须知》等规章制度，甲方有权给予乙方包括但不限于口头/书面告诫、

暂停履行合同、缓发报酬，或提前解除《直销员推销合同》的处罚。乙方的行为给甲方

造成任何损失的，乙方应当赔偿。 

 

3、甲方以乙方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收入为基数，按甲方规定的比例按月计算乙方

的劳务报酬并将报酬于隔月的前 15 个工作日之内（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付款将顺延），

由甲方按税法相关规定代扣代缴直销员应缴纳的税费后，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转入

乙方在《直销员申请书》上填报的银行账户内。但是乙方或者消费者依照本合同的规定

退货的，甲方有权从乙方的劳务报酬中扣回相应金额。 

 

4、如乙方对甲方负有债务的，乙方同意甲方有权从乙方的服务报酬中抵扣债务。 

 

5、乙方同意甲方有权为推广其产品或者业务无偿使用甲方拍摄或者乙方提供的乙方照

片或者相关录音录像。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甲方《直销员须知》及有关规章制度。 

2、乙方不得从事任何有损甲方的活动，乙方不得代表甲方或甲方的管理人员发表任何

言论，或要求甲方就其言论承担责任。 

3、乙方保证甲方是乙方推销产品的唯一产品供应者，乙方不得从其它任何渠道获得由

其推销的甲方产品。 

4、乙方不得将本合同所约定的任何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方。 

5、乙方应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将甲方直销产品直接推销给消费者。 

6、乙方仅限于在甲方指定的一个分支机构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已设立

服务网点的地区按甲方产品上标明的价格推销甲方直销产品。如果乙方需要变更推销地

区，则应当提前 7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甲方并办理相应变更手续。否则甲方因此遭受任

何损失的，乙方应当进行赔偿。 

7、乙方在进行推销活动中，不得擅自打折推销甲方的直销产品，不得利用直销员的名

义推销非甲方的直销产品或提供与推销无关的服务；乙方不得设立店铺推销甲方的直销

产品或提供与推销无关的服务。 

 

第三条：合同提前解除 

 

1、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任何一方均有权随时解除合同。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后任何一方如欲提前终止合同，应至少提前 15 日书面通知对方。合同的解除不影响 

双方在合同解除前的债权债务的清偿。 

 

2、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身份发生变化，依据法律规定不得再从事直销行为，乙方

应当提前 7 日书面通知甲方，则本合同自该通知指明的日期自动解除。如果乙方未尽

到通知义务而甲方继续履行本合同从而给甲方造成任何损失的，乙方应当予以赔偿。 

 

第四条：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法规；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应向甲方住所地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条：生效 

 

本合同自甲方盖章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除非本合同

另有约定，有效期至本合同生效之日起第十二个月最后一日止。 

 

第六条：其他 

 

1、除非双方另有约定，乙方承诺自本合同生效日起其与甲方签订的涉及本合同项 

下内容的任何合同、协议或合同性文件（如有）已终止，否则甲方有权单方通知乙方解 

除本合同，同时乙方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双方权利和义务以本合同的约定为 

准。任何对本合同的修改都必须以书面方式做出。乙方没有单方修改本合同的权利。 

 

2、除非为乙方提供本合同项下约定的服务所必需，甲方不赋予乙方任何甲方所有或合

法持有及使用的商标、专利、商业秘密、版权或其他知识产权的权利。 

 

3、本合同期满或提前终止后，本合同项下乙方享有的权利应立即终止，除非本合同或

者其补充合同另有规定，乙方应立即停止本合同项下的所有直销活动，甲乙双方之间不

存在任何其他业务关系。 

 

4、任何一方对于其权利的放弃或对于对方责任的豁免均应以书面方式作出。一方暂不

行使或暂时没有全面行使其在本合同下的权利并不妨碍其日后对权利的进一步行使。 

 

 

甲 方：嘉康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 乙方姓名（正楷书写）：＿＿＿＿＿＿＿

＿ 

 

乙方签署： ＿＿＿＿＿＿＿＿ 

 

签订日期：＿＿＿年＿＿月＿＿日 签订日期：＿＿＿年＿＿月＿＿日 

 

 

 

 


